
 

放 射 性 污 染 建 築 物 事 件 防 範 及 處 理 辦 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會輻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五八七０號令修正「輻射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

為「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及第二十五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放射性污染建築物：指建築物所使用之鋼鐵建材遭受放射性污染者。 

二、改善：指依據輻射防護原則或其他有效移除污染源之方法，以合理抑低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之輻

射劑量，所採行之措施。 

第 二 章 輻射偵檢 

第 三 條  國內設有熔煉爐以生產鋼筋、鋼骨之鋼鐵業者，應實施其原料及產品之輻射偵檢。偵檢結果無遭受

放射性污染者，應出具無放射性污染證明予買受者。 

第 四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對於施工中建築物所使用之鋼筋或鋼骨，應依建築法規定指定承造

人會同監造人提出無放射性污染證明，主管建築機關並得隨時勘驗之。 

主管建築機關如發現前項建築物有遭受放射性污染之虞時，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起造人及監造人

暫停施工，並即通知主管機關派員實施複測。 



 

為實施前條及第一項輻射偵檢，偵檢人員應接受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從事輻射防護訓練業務者辦理之

相關偵檢訓練。 

第 五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興建完成之建築物，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實施輻射偵檢；

其實施計畫，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前三條之輻射偵檢，得委託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為之。受委託單位偵測發現有

遭受放射性污染時，應即通知主管機關複測。 

前項偵測結果無遭受放射性污染者，應開立輻射偵測證明或無放射性污染證明予委託人。 

第 三 章 善後處理 

第 七 條  施工中建築物經主管機關複測確定遭受放射性污染，認有改善或拆除必要者，應通知該管主管建

築機關，依建築法規定處理。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偵檢結果，確定建築物遭受放射性污染時，除應通知該戶建築物之居民、所有權人、區

分所有權人或共有人，並即派員說明污染情形及提供防護、改善或處理建議外，對於遭受放射性污染

達年劑量一毫西弗以上之建築物，並應造冊函送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主管機關將相關資料建檔，

並開放供民眾查詢。 

經建檔之建築物，其輻射劑量因自然衰減或有效移除污染源，致低於年劑量一毫西弗時，主管機關

應通知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主管機關註銷建檔資料。 

第 九 條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之居民，任一年所受輻射劑量在五毫西弗以上者，由主管機關辦理一次免費健



 

康檢查。健康檢查結果，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判讀，發現有因輻射導致傷害或病變之虞者，由主管機

關長期追蹤。 

前項健康檢查及長期追蹤項目，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主管機關發現建築物遭受放射性污染時之年劑量達十五毫西弗以上，不適宜長期繼續居住者，該

戶建築物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依合理價格收購該戶建築物或建築物

及土地。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收購之建築物，於必要時得拆除之。 

依第一項規定讓售放射性污染建築物者，於另行購置房屋居住時，如扣除原放射性污染建築物後，

符合無自用住宅者購買自用住宅貸款要點規定之條件者，仍得依該要點規定辦理申貸。 

第 十一 條  主管機關發現建築物遭受放射性污染時之年劑量在五毫西弗以上者，該戶建築物所有權人、區分

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得依下列規定之補助標準，向主管機關申請一次救濟金。但於該戶建築物年劑量

低於五毫西弗之前，有將之出租、出售或供作居住之情形時，應繳回其已受領之救濟金： 

一、年劑量達十五毫西弗以上，且不願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讓售者，按前條之收購價格百分之五發給。

但最高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未達新臺幣二十萬元者，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年劑量在五毫西弗以上，未達十五毫西弗者，一律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讓售放射性污染建築物者，不得申領前項之救濟金；已受領救濟金者，應予繳回。 

第 十二 條  主管機關發現建築物遭受放射性污染時之年劑量在五毫西弗以上者，經進行改善低於五毫西弗



 

後，該戶建築物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工程費用之半數。但每戶

以申請一次為限，補助最高限額依下列規定： 

一、發現時年劑量在十五毫西弗以上者，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二、發現時年劑量在五毫西弗以上，未達十五毫西弗者，為新臺幣四十萬元。 

第 十三 條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之年劑量在五毫西弗以上者，在未能改善或未完成改善前，該戶建築物所有權

人、區分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得檢附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依房屋稅條例之規定，向當地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減免房屋稅。 

第 十四 條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拆除重建評定作業，由主管機關為之。 

結構獨立之放射性污染建築物於發現時之年劑量達五毫西弗以上之戶數，占整體建築物總戶數五分

之一以上者，得經主管機關評定宜予拆除重建。 

經評定宜予拆除重建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得於主管機關評定作成通知之次日

起三年內，檢附拆除重建計畫，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但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得依原建蔽率重建，並得於原規定容積率或原總樓

地板面積百分之三十比率內，適度放寬其限制。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收購及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收購之放射性污染建築物，經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專案

核准放寬其限制拆除重建者，主管機關應將房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有財產局接管，並由該局

通知原所有權人於六個月內申請承購；所有權人屆期未申請者，由該局依法處理。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原所有權人依前項規定承購後，不得再申請主管機關收購。但仍得依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請領一次救濟金。 

第 十六 條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所有權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拆除重建後，

應於拆除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提供輻射防護技術協助，以防範二次污染。 

第 十七 條  發現或拆除之放射性污染鋼鐵建材或放射性廢棄物，應運交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處理。 

第 十八 條  主管機關查證放射性污染來源所採行之各項措施，有關機關、團體、業者或個人應配合辦理。 

第 四 章 鋼鐵業者輻射偵檢作業之認可 

第 十九 條  設有熔煉爐之鋼鐵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輻射偵檢作業認可；未設有熔煉爐之鋼鐵業者或從事

進口、銷售建築用鋼筋、鋼骨之業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輻射偵檢作業認可。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者，

發給其認可證明。 

前項經認可之業者，得對其產品開具無放射性污染證明。 

第 二十 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認可之鋼鐵業者，應填具鋼鐵業輻射偵檢作業認可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資料： 

一、公司登記證明或其他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二、輻射偵檢作業計畫書。 

三、二人以上之輻射偵檢人員證明文件影本，包含經鋼鐵建材輻射偵檢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明人員、

輻射防護員或輻射防護師。 



 

四、輻射偵測儀器二部(套)以上之證明文件；設有熔煉爐之鋼鐵業者，應至少設置一套車輛自動輻

射偵測系統之證明文件。 

五、輻射偵檢作業之輔導及稽核報告。 

前項第五款所定輻射偵檢作業之輔導及稽核報告，應委託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從事輻射防護偵測業務

者為之。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核發之鋼鐵業輻射偵檢作業認可證明有效期限為六年。期限屆滿一個月前，申請人得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五款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前項認可證明登載事項變更時，申請人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填具前項申請書，並檢具相

關資料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第二十二條  本法施行前已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鋼鐵業輻射偵檢作業認可證明者，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二年

內，填具鋼鐵業輻射偵檢作業認可證明換發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新證： 

一、原領認可證明正本。 

二、公司登記證明或其他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前項鋼鐵業輻射偵檢作業認可證明之有效日期，自本法施行之日起算。 

第二十三條  偵測鋼鐵材所使用之輻射偵測儀器，每年應實施校驗至少一次。車輛自動輻射偵測系統每二週應

自行實施警報系統功能測試至少一次，每年並應委託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從事輻射防護偵測業務者，實

施功能測試至少一次，測試結果應作成紀錄。 



 

第 五 章 鋼鐵業者輻射偵檢作業之管理 

第二十四條  經主管機關核發輻射偵檢作業認可證明之鋼鐵業者，應定期委託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從事輻射防護

偵測業務者實施稽核；稽核結果，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之定期稽核，設有熔煉爐之鋼鐵業者，應每年實施一次；未設有熔煉爐之鋼鐵業者或從事進口、

銷售建築用鋼筋、鋼骨之業者，應每二年實施一次。 

第二十五條  經主管機關核發輻射偵檢作業認可證明之鋼鐵業者停業或停產時，應於三個月內將其認可證明繳

回主管機關註銷。 

第二十六條  經主管機關核發輻射偵檢作業認可證明之鋼鐵業者實施原料及產品輻射偵檢，如發現有異常情

形，應儘速將輻射異常物檢測出，並隔離管制妥善保管，管制區域外之輻射劑量率不得超過每小時二

十微西弗，並即以書面通報主管機關。 

第 六 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現場輻射偵檢及劑量評估作業要點，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所定各項救濟金或補助費用之申請，應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並檢附戶籍謄本及有關憑

據。 

第二十九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為之輻射偵測證明、無放射性污染證明、輻射偵測儀器測試紀錄、異常輻射通報

紀錄，應至少保存十年。 

第 三十 條  本辦法於施行前發現之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亦適用之。 



 

本辦法施行後興建之建築物有遭受放射性污染情事者，應依消費者保護法、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處理，不適用第九條至第十五條規定。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所定書件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